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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4 年童軍思源日木章持有人年會暨績優童軍服務員 

表揚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為紀念中華民國童軍創始 113 年，頒發木章、工作獎章、團領導人員工作獎章及 

      表揚 113 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並辦理木章持有人年會。 

二、活動時間：114 年 02 月 25 日（星期二）18 時 30 分 

三、活動地點：新萬香餐廳(臺南市善化區民生路 432 號)  

四、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臺灣省童軍會、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 

五、主辦單位：臺南市童軍會 

六、承辦單位：臺南市童軍會人力資源暨訓練委員會、 

七、活動程序： 

時間  內容  備註 

18：00 報到  

18：30  思源儀典  

頒發木章 全體訓練組員及受頒伙伴 

頒發工作獎章（銀羊獎章、銀狼獎章、銀牛獎章） 市會長官及受獎伙伴 

頒發團領導人獎章（青松獎章、翠竹獎章、臘梅獎章） 市會長官及受獎伙伴 

表揚 113 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113 年各承辦學校) 市會長官及承辦學校代表 

19：00 餐會  

21：00 期待再相會  

八、參加人員： 

1、木章、工作獎章、團領導人員工作獎章授獎人、113 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代表 

2、本市各校（團）、主任委員、團長、會員代表及服務員 

3、本市童軍會理事、監事暨各委員會委員、顧問 

4、登記於本市童軍會之木章持有人 

九、報名及費用： 

1、每人 500 元(含晚餐、紀念品)，參加人員請務必事前報名，請於 114 年 02 月 20(四)

前完成線上報名或 MAIL 報名表(請盡量線上報名，電話:06-2132584) 。為統計餐會

桌席數，無法出席者請勿報名。 

2、報名系統網址：https://reurl.cc/Q5A7ZZ 或掃描 QRCODE    

3、資料填寫完成後，請於 114 年 2 月 20 日前將參加費匯款至臺南市童軍會帳戶，收款

帳號：中華郵政代號 700，帳號 0031158-0363422，台南市童軍會。繳費證明請於 

114 年 2 月 20 日前 email：tainanscout@gmail.com，註明參加人員及童軍思源日木

章持有人年會。  

4、親臨台南市童軍會繳納參加費 500 元整。  

5、報名後未於時間內繳費視同放棄報名。 

6、Mail 報名表:請詳閱附件二 

十、注意事項： 

1、請各校（團）代表及授獎人員準時與會。 

2、請著童軍制服，木章持有人請配戴木章領巾及木章。 

3、會議場地周邊停車位有限，請與會人員共乘前往，活動進行中，請勿中途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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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獎名單: 
一、頒發助理訓練員 2 名 
序號 團次 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128 南新國中 賴建雄 證書、木珠、帽子 

2 37 南科實中 魏鈺珊 證書、木珠、帽子 

二、 頒發木章 1 名 
序號 團次 單位名稱 姓名 備註 

1 58 光輝童軍團 黃聖政 證書、木章 

三、工作獎章 17 位 
(1)銀牛獎章 3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提報單位 

1 58 光輝童軍團 蕭景益 臺南市 

2 101 國立新豐高中 胡智雄 臺南市 

3 117 大橋複式童軍團 馬榮燦 研習營 

(2)銀狼獎章 7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提報單位 

1.  26 東區勝利國小 林士郁 童軍總會 

2.  99 南大附中 李炫皞 活動及進程委員會 

3.  48 台南二中 劉建佑 國際關係委員會 

4.  098 九八童軍團 李新元 臺南市 

5.  117 大橋複式童軍團 蘇儀豐 臺南市 

6.  057 南臺科技大學 宋修輝  臺南市 

7.  127 新營區公所複式童軍團 王志雄 臺南市 

(3)銀羊獎章 7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提報單位 

1.  64 國立臺南海事 許志遠 臺灣省 

2.  096 億載國小 林志政 臺南市 

3.  068 三慈國小 劉協成 臺南市 

4.  033 東區復興國小 顏美倫 臺南市 

5.  058 光輝童軍團 王秀燕 臺南市 

6.  117 大橋複式童軍團 薛乃慈 臺南市 

7.  117 大橋複式童軍團 梁闞元 臺南市 

四、團領導人績優獎章 46 位 
(1) 金質臘梅獎章 1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1 22 永福國小 劉克全 

(2)金質翠竹獎章 1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1 47 後甲國中 李耀斌 

(3) 銀質臘梅獎章 1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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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 東區復興國小 顏美倫 

(4) 銀質青松獎章 5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1 30 文元國小 黃淑慧 

2 47 後甲國中 王碩毅 

3 47 後甲國中 劉英孜 

4 128 南新國中 賴建雄 

5 68 三慈國小 劉協成 

(5)銅質臘梅獎章 13 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1 24 開元國小 楊明山 

2 24 開元國小 吳惠娟 

3 47 後甲國中 陳瑞榮 

4 47 後甲國中 張阡肇 

5 81 蕭壟複式童軍團 郭詔維 

6 81 蕭壟複式童軍團 郭佳旭 

7 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顏妙容 

8 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楊淑惠 

9 98 九八童軍團 陳佳芸 

10 98 九八童軍團 李新元 

11 98 九八童軍團 周芳生 

12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林智慧 

13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王姿懿 

(6)銅質翠竹獎章 14 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1 30 文元國小 許纺銜 

2 81 蕭壟複式童軍團 甘渝雯 

3 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楊麗珠 

4 96 億載國小 黃品璁 

5 117 大橋童軍團 薛乃慈 

6 117 大橋童軍團 梁闞元 

7 124 新營佛光童軍團 陳昭蓉 

8 125 慧慈佛光童軍團 趙怡婷 

9 125 慧慈佛光童軍團 楊蓮蕊 

10 125 慧慈佛光童軍團 楊士賢 

11 167 將軍國中 蕭詠萲 

12 167 將軍國中 史郁辰 

13 167 將軍國中 魏毓瑩 

14 168 新東國中 沈昱婷 

(7)銅質青松獎章 11 位 

序號 團次 童軍團辦團單位名稱 姓名 

1 24 開元國小 劉慧君 

2 33 東區復興國小 聶星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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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8 光輝童軍團 高弼亮 

4 68 三慈國小 蘇莉莉 

5 117 大橋童軍團 唐聆祐 

6 86 南台佛光童軍團 毛明晴 

7 167 將軍國中 王淑芬 

8 167 將軍國中 黃智聆 

9 167 將軍國中 王韻淳 

10 167 將軍國中 林于迪 

11 167 將軍國中 黃士益 

五、表揚 113 年度推展童軍運動有功單位 
序號 單位名稱 備註 

1 安順國中 113 年臺南市童軍中級考驗營 

2 光輝童軍團 第 45 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臺南市第 1期羅

浮木章基本訓練、臺南市第 2期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

本訓練 

3 進學國小 113 年童軍思源日木章持有人年會暨績優童軍服務員表

揚活動；113 年度幼童軍冬令營 

4 億載國小 113 年度幼童軍夏令營； 第 46 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

本訓練 

5 南大附中 113 年定向越野研習暨專科章考驗、113 年童軍聯合訓

練營(全 12 代表團集訓-溪南場)、113 年臺南市童軍高

獅級暨專科章考驗營、空中大會 

6 南新國中 113 年臺南市新營區童軍高級考驗營 

7 大橋複式童軍團 第 5期稚齡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113 年度親子童

軍體驗營 

8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113 年臺南市童軍聯合入團訓練營活動 

9 臺南市社區童軍協會 113 年臺南市童軍聯合入團訓練營活動 

10 大光國小 第 46 期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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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 114 年童軍思源日木章持有人年會暨績優童軍服務員 

表揚活動報名表 
登記團名  團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匯款日期

及後 5碼 

 匯款金額  

e-mail  

編號 服務員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年月日 

是否持有

木章 

飲食需求 是否為授

獎人 

1.    □是□否 □葷□素 □是□否 

2.    □是□否 □葷□素 □是□否 

3.    □是□否 □葷□素 □是□否 

4.    □是□否 □葷□素 □是□否 

5.    □是□否 □葷□素 □是□否 

6.    □是□否 □葷□素 □是□否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1、報名即日起至 114 年 02 月 20(四)前，並請將報名表 mail:scouttainan@gmail.com

或是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Q5A7ZZ 或掃描 QRCODE 報名     

2、資料填寫完成後，請於 114 年 2 月 20 日前將參加費匯款至臺南市童軍會帳戶，收款

帳號：中華郵政代號 700，帳號 0031158-0363422，台南市童軍會。繳費證明請於 

114 年 2 月 20 日前 email：tainanscout@gmail.com，註明參加人員及童軍思源日木

章持有人年會。 

       。 


